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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多年来，

司法局始终坚持开展以“拒绝毒品、拥抱
健康”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系列活
动。活动以青少年、涉赌、涉毒社区矫正
人员为重点对象，通过集中宣传教育、禁
毒宣传活动和到法院参加庭审等方式，
积极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
舆论氛围。目前，通过教育矫正，67名社
区矫正人员戒除毒瘾，并通过现身说法
教育身边的人远离毒品。

据了解，该局多次邀请公安分局禁
毒大队的禁毒民警为社区矫正人员开展
禁毒知识的集中教育。民警用一张张图
片，向社区矫正人员介绍毒品的定义以
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辨别毒品。同时
以吸毒者吸毒前后照片的对比，就毒品
对人体的伤害，开展图文并茂的讲解，让

社区矫正人员对毒品的危害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每次开展活动时，司法局都会
在活动现场悬挂禁毒横幅标语，摆放禁
毒展板，发放毒品宣传资料及印有禁毒
标语的环保袋、杯垫、宣传扇等，以此来
加强宣传力度。而现场禁毒民警则通过
讲解禁毒知识、接受咨询，解答提问等方
式，提醒矫正对象认清新型毒品的危害，
自觉抵制毒品，与毒品违法行为作坚决
斗争。

此外，每年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司
法局都会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年仅
"8岁的小杨，因容留他人吸毒，在司法所
依法接受社区矫正。刚开始接受矫正的
小杨异常叛逆，不服从社区矫正人员的
管理。为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工作人
员深入走访调查，了解到小杨的父母常

年在省外经商且夫妻感情不合。由于缺
少父母的关怀和呵护，原本质朴的少年
辍学，长期混迹于社会不良青年之中，最
终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针对这种情
况，工作人员将其列为严管对象，对他开
展特别的矫正教育，在严格管理的同时
更体现出温暖帮扶的一面。一年多时间
里，工作人员先后“家访”6"次，与小杨进
行深入沟通和交流。通过努力，小杨终
于感受到工作人员的良苦用心，也充分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配合社区矫
正。

司法局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禁毒教育

拒绝毒品 拥抱健康

法律知识问答

【案情】
"86"年，李某应王某的要求，

从余某处借款"88万元转借给了
王某，王某向李某出具了借条。
"86#年6"月9日，经余某、李某双
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李某尚
欠借款"88万元。当日，李某向
余某重新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
余某二百万元（￥"88万元），限6

年还清。借款人李某。”到期后，
余某向李某催收未果，遂诉至法
院，要求李某及其妻子陈某共同
偿还借款"88万元及利息。经查
明，李某与陈某于"88%年登记结
婚，夫妻关系一直存续至诉讼前，
陈某对李某向余某借钱转借给王
某的事并不知情。

【律师说法】
夫妻一方借钱转借他人，已

经超出了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的范
围，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或
者夫妻共同受益，另一方才承担
偿还责任。李某将所借余某的
"88万元转借给王某，其妻陈某对
此并不知情，也未从该借款中获
得收益。李某向余某借款并没有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李
某个人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6%条规
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
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应当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法第四十
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
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
还。”因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原则上我国立法采用的是

“用途论”，即以一方所举债务是
否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出于共同生
活的目的来认定共同债务。夫妻
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在于“为夫
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需注
意的是，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的
标准，不能以是否实际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来衡量。只要是正常的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生产、
经营所举债务即使未能实际产生
收益，亦应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
务，还应从债务的发生是否基于

夫妻双方的合意及夫妻是否分享
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两个方面来
进行判断。

"867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
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的问题中规定：“在
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
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
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
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
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案件
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
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
责任。”由此可见，对于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认
定，采用内外区分原则，在不涉及
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负债一方
举证证明其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
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若证据不足，另一方则不
承担清偿责任。而在债权人起诉
夫妻双方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如
举债人的配偶对债务性质有异
议，并能够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
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
担偿还责任；如举证不能，则推定
该债务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
双方共同偿还。

本案中，虽然李某向余某借
"88万元发生在李某与陈某的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余某出借上
述款项时，并未告知陈某，也没有
证据证明陈某知道借款之事。因
此，涉案借款发生时李某、陈某夫
妻之间并未形成共同举债的合
意。另外，结合李某陈述的本案
借款经过、用途等情况来看，李某
已承认涉案借款转借给了王某，
且提供了王某出具的借条，足以
证明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陈某亦未享受该"88万元所
带来的利益。因此，无论对内还
是对外，李某向余某所借"88万
元均应当认定为李某个人债务<

陈某不需承担偿还责任。
（俞为鹏 提供）

一方婚内私自借钱转借他人如何定性？

孙先生：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办了
公司，营业执照是通过广东的一家中介
公司办理的。最近，该中介公司在我们
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我们的营业执照
去开增值税发票，并且可能涉嫌偷税漏
税。目前，我们已经联系不到这家中介
公司了。遇到这样的事，我作为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该如何处理？

答：根据你的描述，该中介公司可能
涉嫌违法犯罪。营业执照是企业或组织
合法经营权的凭证，分正本和副本，二者
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正本应当置于公
司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营业执
照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中
介公司利用当事企业的营业执照进行违
法活动，一般不会追究当事企业的主要

犯罪责任。中介公司还能不能找到人，
与当事企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并没有太
大关系。因为刑事责任必然要由违法行
为的行为人来承担。所以建议你们到公
安经侦部门报案，由他们进行立案调查。

不过，中介公司利用营业执照进行
民事活动的（如签订合同），如构成表见
代理（表见代理制度是基于被代理人的
过失或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
特殊关系，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
理人享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
为，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
一种特殊的无权代理），当事企业有可能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当事企业需要做的
是保存好证据，如与中介公司的协议书
等，以便后期向中介公司追偿，也可向相

关机构进行挂失补办。当事企业的相关
发票可以拿回来作废重开。

在本案中，你们当事企业也有一定过
错。当事企业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督作用，
而是放任中介公司进行可能的违法犯罪
活动。后期在相关部门追究责任时，当事
企业也有可能受到如罚款等行政处罚，企
业应该做好相关方面的准备。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因为当事企业的营业执照可能
已经产生不法行为的记录，那么当事企业
就很难在原营业执照下继续经营。所以
建议当事企业重新成立公司并申请营业
执照，以保证正常经营。如果当事企业还
是想在原营业执照下继续经营，那么就只
能通过补办、申请、说明等手续，重新领取
发票并开具相应证件。

营业执照被人冒用，会有什么后果？

“过劳死”能认定为工伤吗？

范小姐：我们企业员工不多，一旦有
人请假，人手便会非常紧张，做起事来往
往很疲惫，曾经就发生过员工因过劳促使
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医的情况。现在，公
司还经常派人暗访我们的服务质量，稍有
差错就要扣奖金，为了不降低工作标准，
大家更加紧张和忙碌。像这样紧张工作，
万一发生过劳死能被认定为工伤吗？

答：“过劳死”一般是指因长时间紧
张工作导致过度疲劳而引发死亡。我国
法律目前并没有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

“过劳”引发一定的疾病不能认定为工
伤，但过劳死亡，符合一定的条件还是可

以视为工伤的。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这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职工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二是突发疾病死
亡；三是当场没有死亡，但在#!小时之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必须与外力伤害
相区别，包括即使员工死亡后果与其工
作压力等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在上述
限定范围之内，还是不能被认定为工
伤。换而言之，一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以外突发疾病死亡的不属于视
同工伤的情形；二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抢救超过#!小时后
死亡的，也不能视同为工伤。这里的“突
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小时”的起算
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
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死亡或者
在#!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不管
是什么原因、什么疾病，哪怕没有过劳，
都可以视为工伤；但过劳导致身体疾患
或疾患加重，不能认定为工伤。

（俞为鹏 整理）

=本报记者 於徐阳 文/摄

不断升级的台州家装界的招牌展览
——第6"届台州住宅产品博览会，于9月
!日—68日在市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行。

63>万平方米的展厅内云集了6"8多个大
品牌，以“全品类?全覆盖”的形式让消费
者享受一站式购物的便捷。

“住博会人气旺，是名品牌提升知名度
的好平台。”参加了%届展会的顾家木门负

责人虞金铭更希望借这个机遇，让今年的
订单再冲一个新高度。她的话道出了所有
商家的心声，因此大家各显神通，买就送、
折上再折、签到礼、砸金蛋等活动吸引着消
费者们现场就下单。据住博会组委会透
露，本届展会订单量有望向亿元发起冲刺。

眼下，除了房子正在装修的“新买手”
外，还有不少“老买手”出现在展会现场，这
部分人的购买热情也相当高涨。西门子家
电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许多家庭配
备的冰箱是单门的，容量不大，随着生活条
件的改善，双门、大容量的冰箱开始走进千
家万户，尤其是智能化家电更受欢迎。正
在了解全屋深度净水系统的小张说，家装
不但要装得舒适，更要装得健康，因此他在
家装时，就系统考虑了绿色、环保的产品。

截至今年，住博会已成功举办了6"

届，是集家装设计、建材选购、家居选购于
一体的台州家装建材行业的旗舰展会，一
直秉承“品牌、品质、品味”的宗旨，全力打
造成全市消费者了解和购买家装、建材的
首选展会，为消费者构筑产品最齐全、购买
最便捷、价格最实惠的品质盛宴，使消费者
享受到“一站式消费、零距离服务”的消费
体验。

新老面孔齐亮相
新老买手享实惠


